一、推选范围
1.征集主题。去年以来各地各行业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》，因地、因人、因事、因时制宜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，形成的体现时代要求、符合群众需求、富有创新性和实效性的创新案例。
2.案例类别。企业、农村、机关和事业单位、学校、社区、新兴领域、网络等各领域坚持守正创新，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水平的创新案例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案例内容。创新案例一般应包括：基本情况，简要介绍创新案例单位的基本情况或创新案例提出的背景情况等；主要做法，着重介绍本单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；成效启示，反映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取得的成效，提炼概括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启示。
二、征集条件
1.申报单位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》，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模范遵纪守法，履行社会职责，社会形象良好。
2.案例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充分展示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典型经验做法。
3.案例须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具有较强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。
4.案例须客观真实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具有原创性、创新性、实效性。
5.不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或内容不宜公开的案例，不在征集范围内。
